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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國際洗錢防制評鑑，新增董監事及股東等資料的申報義務。(§22-1) 

• 廢除無記名股票，避免無記名股票成為洗錢工具。(§137等) 增加法人透明度 

• 明定公司經營業務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1) 

• 公司得發無面額股：真實反應公司的價值也使股票發行價格更有彈性。(§156) 

• 新增多種特別股類型如黃金股，讓公司可以有更靈活的股權設計，以利吸引投資。(§157) 

• 公司可以每季或每半年分紅，有利投資人及早收回投資，提高投資意願。(§228-1) 

友善新創環境 

• 公司可只設一董或二董，不強制設三董，減輕公司人事成本。(§192) 

• 刪除發起人持股1年的限制，有利新創吸引投資。(§163) 

• 擴大員工獎酬工具如庫藏股、員工酬勞及新股認購權的發放對象，可及於母子公司，有利集團企業留
住人才。(§§167-1、167-2、235-1、267) 

• 非公發公司可發行無實體股票、公司債，符合無紙化潮流。(§161-2、257-2) 

• 增訂數位化措施，並強化公司登記電子化。(§§28、28-1、172-1、172-2、387) 

企業經營彈性 

• 降低有限公司出資轉讓及股東同意權之門檻。(§111-113) 

• 增列股東會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事由，防止股東會突襲。(§172) 

• 保障股東提案權，公司不得任意剔除股東提案。(§172-1) 

• 繼續持有3個月以上之過半股份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不須經主管機關許可。(§173-1) 

• 董事會不得任意剔除股東提名之董監事候選人，保障股東提名權。(§192-1) 

• 增列工會或2/3受僱員工得聲請公司重整。 (§§282、283) 

保障股東權益 

• 董事長不召開董事會，過半董事得自行召開，解決僵局。(§203-1) 

• 確保召集權人得取得股東名簿，明定公司或股代不得拒絕提供。(§210-1) 

•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有母子關係之公司，與公司交易時，董事也要揭露說明。(§206) 

• 降低少數股東提起訴訟之門檻，並明定裁判費超過60萬元部分暫免徵收。(§214) 

強化公司治理 

• 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符合國際潮流。(§4) 

• 新增公司外文名稱登記，以利企業進行跨國業務，提升國際識別度。(§392-1) 
與國際接軌 

2018公司法修正重點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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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推動洗錢防制，建構法人透明度 

 新增於公司法總則章第22條之1  

 國際標準(FATF第24項建議)要求政府應有機制掌握

公司法人的實質受益人 

 經立法程序討論，先納入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及持股或出資額超過10%之股東資料 



公司法第22條之1修法重點 

修正後 

1. 申報義務人：原則上是所有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 
2. 申報期間：每年一定要申報一次。有變動時須在15日內申報。 
3. 申報資料：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的股東之姓名、國籍及

持股數等資料。 
4. 主管機關會自建或指定機構建置簡易好操作的電子平台供企業申報。 
5. 該資料不對外公開。 
6. 如果未符合規定，不會立即處罰，會先通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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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公發公司之董、監、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之股東有適用(證§25) 

修法效益 
1. 增加公司法人透明度 
2. 因應今(107)年11月的洗錢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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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立法依據及資訊平臺？  

1. 立法依據：(§1) 

公司法第22條之1 

2. 資訊平臺建置： (§2、 §3)  

1. 中央主管機關自行建置資訊平臺，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
其他機關、民間機構或團體辦理。 

2. 指定特定機構（下稱受指定機構）之資訊平臺辦理申報資料及相
關作業，並由該受指定機構負責營運管理；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
證券服務事業，並以一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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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應申報的資料有哪些？ (§4)  

1. 對象：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
之十之股東。 

2. 資料別：  
1)姓名或名稱。 

2)國籍。 

3)出生年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 

4)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或統一編號。 

5)持股數或出資額。 

6)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3.   經理人 ：依本法辦妥公司登記之本公司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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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應申報的資料有哪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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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申報義務人是誰？ (§5)  

1.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 

董事長。 

2. 得委託代理人：  

      為利日後主管機關查核及釐清權責歸屬，受委託代理人以一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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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申報期間？ (§6)  

1. 首次申報：有3個月申報期 

中華民國107年10月31日前設立之公司，應於107年11月1日至108
年1月31日向資訊平臺首次申報。 

2. 施行後新設立公司比照變動申報：設立後15日內申報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起設立之公司，應於設立後15日內向資訊平
臺申報第4條所定之資料。 

3. 變動申報：變動後15日內申報 

（首次）申報資料如有變動者，公司應於變動後15日內，向資訊平臺
辦理變動申報。 

4. 年度申報：自109年開始， 每年3/1-3/31申報前一年12/31資料 

公司應於中華民國109年起，每年3月1日至3月31日，就截至前一年
度12月31日止之第4條所定之資料，向資訊平臺辦理年度申報。但公
司於當年度1月1日至3月31日已為變動申報者，免為年度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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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申報義務的豁免？ (§7)  

1.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條第1項所定之公司： 

 政府獨資經營者 

 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者 

 依公司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本超過50% 

2. 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  

3.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公告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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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申報方式？ (§8)  

1. 母法及辦法明定以「電子方式」申報： 

 應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電子簽章或身分識別方式 

 依規定之軟體、格式、類型及方式傳送電子文件 

2. 「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臺」 

        →「公司資訊申報平臺」 https://ctp.tdcc.com.tw/ 

https://ctp.tdc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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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資料蒐集？ (§9)  

1. 向相關主管機關取得必要之資料 

為利申報作業之運作或洗錢防制之目的而有充實資訊平臺資
料完整性之必要 

會商法務部及相關主管機關  

2. 受指定機構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得依前述程序，向相關主
管機關取得必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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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資料保護機制及事項處理？ (§10)  

1. 中央主管機關或受指定機構應有適當之資料保護機制。 

2. 中央主管機關對受指定機構得依第十四條之規定，就資料保護
機制予以監督。 

3. 資料當事人對前項資料之查詢或其他權利之主張，應向公司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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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資料的利用-誰可以查詢資料？如何查詢？ (§11)  

1. 原則：資訊平臺就保有之資料原則應保守秘密。 

2. 行政機關或法院： 

 辦理、調查或審理洗錢防制之案件 

 有必要 

 敘明事由 

3. 洗錢防制法的金融機構(FI)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DNFBPs)：  

 經其所屬公會認可其資格；無所屬公會者，由其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受指定機構認可其資格 

 依法進行確認客戶身分之程序 (KYC/CDD)  

 有必要  

 每次查詢或取得都要敘明具體個案之查詢範圍及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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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查詢費用？ (§12、§13)  

1.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2條規定自行建置，或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
委辦其他機關、民間機構或團體辦理之資訊平臺→依規費法。 

2. 第三條規定之受指定機構→應提供資料或查詢等服務需收費者，
該受指定機構應擬定收費基準，併同收費項目、對象及費額之
評估分析報告等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3. 中央主管機關得命受指定機構定期檢討其收費基準、項目、對
象及費額等，並於必要時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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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對受指定機構如何監督？ (§14)  

1.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受指定機構，進行定期或不定期檢查，並得
要求其報告業務、資訊安全及資料保護情形，及提供業務經營、
財務收支文件及其他相關資料。 

2. 受指定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3. 受指定機構違反本辦法情節重大、發生重大財務困難或有其他
顯不適宜經營本辦法指定之業務時，中央主管機關經會商法務
部及證券主管機關後，得廢止其指定。 

4. 受指定機構應完整移交相關文件、資料及檔案給中央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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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主管機關會如何查核？(§15、§16)   

1.   查核原則：(§15)  

考量涉及洗錢活動之風險程度，定期查核公司申報資料之正確
性、及時性及完整性。亦即，參考FATF(防制洗錢金融工作小
組)及APG(亞太防制洗錢組織)之規定，採取「風險基礎方法」
(Risk Based Approach, RBA) 

2.   查核可以採取的手段：(§16)   

1. 隨時要求公司提出公司股東名簿及相關文件。 

2. 得請求法務部或相關主管機關協助。 

3. 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民間機構或團體
辦理。 

4. 受委任、委託或委辦之機關、民間機構或團體應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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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流程規劃   

未申報清單 

1 通 
印刷品通知 

108/5/31 

2 通 
公文書通知 

108/8/31 

3 通 
公文書再通知 

108/9/30 

4 改 
限期改正，逾期才罰 

108/10/31 

5 罰 
罰鍰處分書 

108/11/30 

首次申報 
107/11至108/1 

108/3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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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主管如何處罰？(§17)   

1.   處罰：(公司法§22-1 IV)  

[如前頁]查核→多次通知→限期改正→第1次處罰鍰(5萬-50萬)，
並限期改正→ 再次處罰鍰(50萬-500萬) ，再限期改正： 

→一直罰至改正為止  

→情節重大，廢止公司登記 

2.   被處罰鍰的公司，會被註記載資訊平臺上：(公司法§22-1 V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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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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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專線：412-1166 
[行動電話加02；六碼地區請撥41-1166]  

公司資料申報平台： 
https://ctp.tdcc.com.tw/decl/mesg.html  

https://ctp.tdcc.com.tw/decl/mes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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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1條條文（1/2）  
二十二條之一   
    公司應每年定期將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
分之十之股東之姓名或名稱、國籍、出生年
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持股數或出資額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事項，以電子方式申報至中央主管機關
建置或指定之資訊平臺；其有變動者，並應
於變動後十五日內為之。但符合一定條件之
公司，不適用之。 
    前項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 
    第一項資訊平臺之建置或指定、資料之
申報期間、格式、經理人之範圍、一定條件
公司之範圍、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及其
費用、指定事項之內容，前項之查核程序、
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 
（一)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協助建置完善洗錢防制體制，強

化洗錢防制作為，增加法人（公司)之透明度，明定公司應
每年定期以電子方式申報相關資料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
指定之資訊平臺。申報資料如有變動，並應於變動後十五
日內申報。 

（二)參照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明定
公司應申報之資料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之持股數或出資
額等相關資料。 

（三)鑒於具特殊性質之公司例如國營事業等，因有特殊考量，
宜予以排除適用，爰於但書規定，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
不適用之。 

三、政府應有效掌握公司相關資料，並應有一定機制確保該資
料之正確性與及時性，爰於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定
期查核。 

四、為利後續執行與推動，於第三項明定相關子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此資訊平臺，係為配合防制洗錢而
設，不對外公開，關於資訊之處理及利用，並非漫無限制，
有其一定之範圍，授權於子法中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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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1條條文（2/2）  

二十二條之一   
…… 
     未依第一項規定申報或申報之資料不實，
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通知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經再限期通知改正仍未改正者，按
次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至改正為止。其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公司登記。
     前項情形，應於第一項之資訊平臺依次
註記裁處情形。 

五、於第四項及第五項明定 未依規定申報或
申報之資料不實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先限期
通知公司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始予處罰，
其罰則係參照洗錢防制法而定，並於資訊平
臺依次註記處罰情形，俾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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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依據及資訊平臺自行建置或指定方式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司法（以下稱本法）第二十二條之
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申報資料及其相關作業，
得編列預算經費，自行建置資訊平臺。 
前項資訊平臺之建置，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

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民間機構或團體
辦理。  

一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明定申報之資訊平
臺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自行建置，爰明定第一項
。 

二 為提升行政效率及符合實務需求，中央主管機關亦得
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民間機構或團

體辦理資訊平臺之建置，爰明定第二項 。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未依前條規定建置資訊平臺者，
得依職權或申請，指定特定機構（以下稱受指定
機構）之資訊平臺辦理申報資料及相關作業，並
由該受指定機構負責營運管理。 
 前項受指定機構，須為具專業性之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或證券服務事業，並以一家為限。  

一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
除得建置資訊平臺外，亦得指定資訊平臺辦理
本辦法業務，爰於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
未依前條規定建置資訊平臺者，得依職權或申
請，指定特定機構之資訊平臺辦理申報資料及
相關作業，並由該受指定機構負責營運管理。 

二 基於營運管理本辦法業務需具一定之專業性，
爰於第二項明定受指定機構，須為具專業性之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證券服務事業，又為求資
料庫建置之完整性，受指定機構以一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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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資料 

第四條   

      公司應申報其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之下列資料： 

一、姓名或名稱。 

二、國籍。 

三、出生年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
。 

四、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或統一編號。 

五、持股數或出資額。 

六、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所稱經理人，指依本法辦妥公
司登記之本公司經理人。 

一、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於第一項明定應申報事項之資料內
容。又為考量未來或有增加應申報事
項之需，爰於第一項第六款明定其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二、關於經理人之定義，向來有採實質
認定或形式認定之不同見解，為求申
報制度之簡便與效率，爰於第二項明
定，第一項所稱經理人，指依本法辦
妥公司登記之本公司經理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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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義務人 

第五條   

      前條資料，應由代表公司之負
責人向第二條或第三條規定之資
訊平臺為申報。 

 前項申報，得委託代理人一人
為之。 

  

一、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申報義務之主體為公司，惟實
際從事該申報行為者，仍應為代表
公司之負責人，爰明定第一項。  

二、為利申報業務之運作，第二項明
定該申報得委託代理人為之，惟為
利日後主管機關查核及釐清權責歸
屬，受委託代理人以一人為限。另
前述人士於代理公司辦理本辦法申
報時，如屬於洗錢防制法所定之業
務行為，自應有洗錢防制法相關規
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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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間 

第六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前

設立之公司，應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
日至一百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向資訊平
臺首次申報第四條所定之最新資料。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起設
立之公司，應於設立後十五日內向資訊
平臺申報第四條所定之資料。 

    依前二項規定申報第四條所定之資料
後，資料如有變動者，公司應於變動後
十五日內，向資訊平臺辦理變動申報。 

    公司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起，每
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就截至前
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第四條所定
之資料，向資訊平臺辦理年度申報。但
公司於當年度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已為變動申報者，免為年度申報。 

一、為因應我國將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接受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

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簡稱APG)第三輪相互評鑑之現地
評鑑程序，申報制度將定自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開始施行。惟考量本
申報制度施行後，現已設立存在之公司即應開始辦理申報作業，且我國
絕大部分之公司均有其適用，為使公司於首次向資訊平臺申報有充足作
業時間，爰於第一項明定於本法施行日前已設立登記之公司，應自一百
零七年十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首次申報第四條所定之
最新資料。 

二、除另有豁免申報義務之公司外，凡我國公司均有依法辦理申報資料
之義務，因此於本法及本辦法施行日後所設立之公司，亦應於設立登記
後十五日內，向資訊平臺申報第四條所定之資料，爰明定於第二項。 

三、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明定申報事項有變動情事者，公司應於
變動後十五日內，向資訊平臺為變動之申報。是以，公司於資訊平臺上
所申報事項之資料如有變動時，即應於申報事項變動後十五日內，向資
訊平臺為「變動申報」，爰明定於第三項。 

四、另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明定公司應每年定期就本法所定申報
事項申報於資訊平臺。因此，一百零九年起，公司應於每年三月一日至
三月三十一日進行「年度申報」，其申報之內容係以截至前一年度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該資料之狀態為準，爰明定於第四項本文。又倘若公司於
當年度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已有辦理變動申報之情形者，考量變動
申報後之資料應屬最新之申報資料，故免另為年度申報，爰明定於第四
項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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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申報公司之豁免範圍 
第七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
第一項但書所稱不適用
該條規定之公司，以下
列各款為限： 

一、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三條第一項所定之公
司。  

二、公開發行股票之股
份有限公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法務部公告之公
司。  

一、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明定，「但符合一定條件之公
司，不適用之」，換言之，該一定條件之公司無須依本辦法申報
。參酌新加坡及歐盟等國家之立法例，及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等相關機關意見，並鑒於FATF第二十四項關於法人透明度
之建議，主要在於使得政府能迅速掌握公司之控制權或實質受益
權之歸屬，政府持股過半之國營事業，因屬政府控制之公司，得
排除適用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之規定，爰明定第一款。 

二、另參考英國、香港、新加坡及歐盟多數國家之立法例，均將「
上市公司」列為申報義務之排除對象。其主要考量為該等公司依
掛牌之交易市場法制已具高度透明。惟查目前我國公開發行股票
股份有限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應每月申報公司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之資
料，公司已具有相當透明性，爰明定第二款。 

三、又考量未來或有增列免申報義務之公司範圍，爰於第三款明定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公告之公司，亦不適用本法第
二十二條之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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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方式 

第八條   

      公司向第二條或第三條規定之資訊
平臺申報資料時，應以電子方式為之
，且應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電
子簽章或身分識別方式，並依規定之
軟體、格式、類型及方式傳送電子文
件。 

為利資料庫之電子化，本法第二十二
條之一第一項明定本辦法之申報應採
「電子方式」為之，爰明定公司向資
訊平臺申報資料時，應以電子方式為
之。又為確保申報者之身分及便利申
報作業之運作，申報時應使用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電子簽章或身分識別
方式，並依規定之軟體、格式、類型
及方式傳送電子文件。  



附錄-公司法第22條之1資料申報及管理辦法 

33 

資料蒐集   

第九條   

      為利申報作業之運作，或為利洗錢
防制之目的而有充實資訊平臺資料完
整性之必要者，中央主管機關經會商
法務部及相關主管機關後，得向相關
主管機關取得必要之資料；受指定機
構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辦理者，亦
同。 

為簡化公司申報作業之程序，或為求
資訊平臺資料之完整性，明定中央主
管機關經會商法務部及相關主管機關
後，得向相關主管機關取得必要之資
料，例如經濟部會商法務部及財政部
，取得充實資訊平臺之必要資訊。受
指定機構於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辦
理者，亦得向相關主管機關請求取得
必要之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於同意前
，亦應會商法務部及相關主管機關之
意見，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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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護機制及事項處理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受指
定機構因履行本辦法所
定業務而保有之資料，
應有適當之資料保護機
制。 

資料當事人對前項資
料之查詢或其他權利之
主張，應向公司為之。 

一、本辦法蒐集之資料包含多項工商資料甚至個人資料，
爰於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或受指定機構因履行或經
營本辦法所定業務而保有之資料，應有適當之資料保護
機制。另外，中央主管機關對受指定機構得依第十四條
之規定，就資料保護機制予以監督，併予說明。  

二、本辦法蒐集之資料，原則上係由公司所申報，公司應
擔保該申報資料之正確性；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個人資料當事人對於保存資料之機構或單位得主張相關
權利，如請求資料更正、複製或刪除等，惟如允許該當
事人向資訊平臺主張上開權利，資訊平臺恐須進行事實
調查並衍生認定資料真偽之爭議，考量資訊平臺應無權
限及能力作此判斷，為利業務運作，爰明定第二項規定
，資料當事人對於該等權利之主張，應向公司為之，如
資料當事人與公司意見相左，資料當事人可向中央主管
機關檢舉，由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該公司申報資料是否不
實，以維護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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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利用（1/2）   
第十一條   

       資訊平臺依本辦法保有之資料，除本辦法或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  

       行政機關或法院為辦理、調查或審理洗
錢防制之案件，而有必要使用前項所定之資料
者，應敘明事由，向資訊平臺查詢或取得前項
所定之資料。受理有關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案
件之訴願機關、訴訟機關，亦同。 

       

一、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立法理由中已敘明本條之立法目
的係「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協助建置完善洗錢防制體
制，強化洗錢防制作為，增加法人（公司)之透明度」
，及「此資訊平臺，係為配合防制洗錢而設，不對外公
開，關於資訊之處理及利用，並非漫無限制，有其一定
之範圍，授權於子法中明定」；是以本辦法對於所蒐集
資料之利用，應予合目的性及嚴謹之規範，爰於第一項
明定，資訊平臺因履行或經營本辦法所定業務而保有之
資料，除本辦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
所稱「本辦法…另有規定」，係指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
之情形。該情形均係因洗錢防制之相關業務而設。所稱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例如犯罪偵查之相關法令，如
明定犯罪偵查機關為犯罪偵查之必要者，得向資訊平臺
查詢或取得相關資料，犯罪偵查機關即得以該法令為依
據向資訊平臺查詢或取得相關資料。 

二、為利行政機關或法院辦理、調查或審理洗錢防制案件
之需要，明定第二項規定，該機關或法院應敘明事由，
向資訊平臺查詢或取得資料。受理有關本法第二十二條
之一案件之訴願機關、訴訟機關，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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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利用 （2/2）  
第十一條   

 

       洗錢防制法第五條所定之金融機構
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為依洗錢防
制法進行確認客戶身分之程序，而有必要
使用第一項所定之資料者，應經其所屬公
會認可其資格，並於每次查詢或取得該資
料時，於資訊平臺敘明具體個案之查詢範
圍及事由。但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一項所
定之金融機構或第三項所定之指定之非金
融事業或人員無所屬公會者，於第二條規
定之資訊平臺，得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可其資格；於第三條規定之資訊平臺，
得由受指定機構認可其資格。 

       前項情形，資訊平臺就該資料，得
於必要範圍內為適當之遮蔽。 

 

三、洗錢防制法第五條規定之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
業或人員依同法第七條規定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之程序
，如允許其使用第一項所定之資料，當有助於該業務之
達成，惟為免該資料遭私人不當窺知或濫用，應有適當
之機制對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之資格進
行事前把關，且要求其每次查詢或取得該資料時，應於
資訊平臺敘明具體個案之查詢範圍及事由，以利事後追
蹤及監督，爰明定第三項。惟鑒於金融機構似無再藉由
所屬公會認可其資格之必要，且考量並非所有指定之非
金融事業或人員均有所屬公會，例如農會信用部、漁會
信用部、辦理儲金匯兌之郵政機構或法院公證人等，爰
於第三項但書規定而於第二條規定之資訊平臺，得由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第三條規定之資訊平臺，得由受
指定機構認可其資格。 

四、為求嚴謹，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依第
三項規定查詢或取得第一項所定之資料者，資訊平臺就
該資料，得於必要範圍內為適當之遮蔽，爰明定第四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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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費用  

第十二條   

      依第二條規定建置之資訊平臺提供
資料或查詢等服務，應依規費法訂定
收費基準。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條規定建置之資訊
平臺提供資料或查詢等服務，應依規費法訂
定收費基準。    

第十三條   

      第三條規定之受指定機構提供資料
或查詢等服務需收費者，該受指定機
構應擬定收費基準，併同收費項目、
對象及費額之評估分析報告等相關資
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中央主管機關得命受指定機構定期
檢討其收費基準、項目、對象及費額
等，並於必要時作適當之調整。  

一、因本辦法資料之提供或查詢，涉及洗錢
防制之公益目的，爰於第一項明定，第三
條規定之受指定機構提供資料或查詢等服
務需收費者，該受指定機構應擬定收費基
準，併同收費項目、對象及費額之評估分
析報告等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後實施，以免受指定機構收費過高，有
礙洗錢防制公益目的之達成。 

二、因時空環境變異，收費基準、項目、對
象及費額等亦可能有配合檢討或調整之必
要，爰明定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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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對受指定機構之監督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對受指
定機構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查，並得要
求其報告業務、資訊安全及資料保護情
形，及提供業務經營、財務收支文件及
其他相關資料，受指定機構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並應配合改善相關缺失。  
受指定機構違反本辦法情節重大、發

生重大財務困難或有其他顯不適宜經營
本辦法指定之業務時，中央主管機關經
會商法務部及證券主管機關後，得廢止
其指定。 

前項情形，經廢止指定之機構應於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將經營本辦法
業務而取得之文件、資料及檔案，完整
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其他機構，該經廢止指定之機構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中央主管機關對受指定機構就本辦法業務之運作
應予監督，爰於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
需要，對受指定機構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查，並得
要求其報告業務、資訊安全及資料保護情形，及提
供業務經營、財務收支文件及其他相關資料。另外
，如資訊平臺係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建置，中央主
管機關自得本於委任、委託或委辦關係予以監督，
自不待言。 

二、若受指定機構違反本辦法情節重大、發生重大財
務困難或有其他顯不適宜經營本辦法指定之業務時
（例如發生重大資安事件等），中央主管機關經會
商法務部及證券主管機關後，得廢止其指定，並得
依第二條規定建置資訊平臺或依第三條規定再指定
其他機構之資訊平臺辦理本辦法之業務，爰明定第
二項。  

三、受指定機構經廢止指定後，應將相關資料或檔案
完整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
機構，以利業務之銜接，爰明定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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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之查核（1/2）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涉及洗錢活
動之風險程度，定期查核公司申報
資料之正確性、及時性及完整性。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二項之立法理由敘明，
「政府應有效掌握公司相關資料，並應有一定
機制確保該資料之正確性與及時性，爰於第二
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又鑒於國
際間洗錢防制制度採取「風險基礎方法」(Risk 

Based Approach)，是以，於本條明定中央主管
機關應考量涉及洗錢活動之風險程度，定期查
核公司申報資料之正確性與及時性。又公司所
申報之資料，應涵蓋第四條所定之一切內容，
換言之，該資料應具備完整性，自不待言。依
「風險基礎方法」之精神，未來實際運作時，
將針對曾經有違反公司法規定、規模較大、股
權結構不甚透明之公司，或經由檢調機關或法
院之通知，涉及洗錢行為個案之公司等，列為
優先查核對象，並同時設定不同的查核期間或
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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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之查核（2/2）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本辦法申報業
務之查核，得隨時要求公司提出公
司股東名簿及相關文件。 

中央主管機關於前項之查核，得
請求法務部或相關主管機關協助。 

中央主管機關於第一項之查核，
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
機關、民間機構或團體辦理。 

前項受委任、委託或委辦之機關
、民間機構或團體應保守秘密。  

一、中央主管機關為能有效查核申報資料之正
確性與及時性，應得隨時要求公司提出公司
股東名簿及相關文件，爰明定第一項。 

二、中央主管機關為能有效查核，除得依第一
項規定要求公司提出公司股東名簿及相關文
件外，尚得尋求法務部或涉及洗錢防制業務
之相關主管機關之協助，爰明定第二項。    

三、為求查核業務之效率，中央主管機於第一
項之查核，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
他機關、民間機構或團體辦理，爰明定第三
項。 

四、受委任、委託或委辦之機關、民間機構或
團體，就查核業務所掌握之各項資料，應保
守秘密，爰明定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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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與註記 

第十七條   

      公司未依本辦法規定申報或
申報之資料不實者，應依本法
第二十二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裁
處，如有處罰者，並應依該條
第五項規定於資訊平臺註記之
。      

  

為落實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之規定，公
司未依本辦法規定申報或申報之資料不
實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二
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裁處，如有處罰者（
包含罰鍰或廢止公司登記之情形），並
應依該條第五項規定於資訊平臺註記之
。又中央主管機關於查核時，如發現代
表公司之董事或申報代理人等涉及違反
其他法律之情形者，如洗錢防制法之規
定，得移請相關主管機關進一步查處，
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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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的施行日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
一月一日施行 。 

   

  配合本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明
定本辦法自107年11月1日之施行
日期。  


